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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活動緣起與目的 

為鼓勵青年學子啟發創意、創新與創業的應用，培養創業知能與團隊合作精神，自 2018

年起我們開辦首屆大賽，並於大賽結束後遴選優秀青年創業團隊，參與國外青年大學生創業大

賽與創業研習營。透過一系列競賽與活動徵集優秀創業團隊，為青年學子提供國外交流合作機

會。自 2020 年起，我們將大賽擴大實施為「致青春‧創未來」全國選拔大賽暨系列活動，並將

徵件對象向全國高中職校學生延伸，期望自高中職校端開啟創意、創新與創業發想的連結。 

本屆賽事我們將延續過去 8 年的精神，賡續辦理「2026 第 9 屆致青春‧創未來」全國選拔

大賽，期許能透過競賽關注未來趨勢應用、互動與服務可持續發展領域，結合創新設計理念，

創造具有價值的創意點子、產品或服務。 

二、參賽說明 

(一)報名類別及參賽資格 

項次 組別 參賽身分 參賽資格 

1 
創新 

創意組 
高中職組 

各高中職校在校生(含五專部專一至專三)，每隊成員以

1 至 3 人為限，每人限報名 1 組，團隊可跨校組成。 

2 
創新產品 

與服務組 
大專校院組 

各大專校院在學學生（含專四、專五及碩士生）及畢

業 5 年內的青年以 3 至 5 人為限，至多可有 1 名隊員

為畢業五年內之非學生身分。 
3 

科技 

應用組 
大專校院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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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作品撰寫說明 

組別 競賽主題 作品撰寫說明 

創新 

創意組 

無產業限制，只要有簡單創意構

想即可參加。以創意構想提案為

主，舉凡設計創新產品、規劃創

新服務或創新經營模式皆可提

案。 

▓ 含封面頁，不超過10頁為限。 

▓ 內含計畫摘要(60~100字)，簡要說明提案的

重點或內涵。 

▓ 提案說明：創作背景、創作內容（產品或服

務或經營模式創新的具體內容，請包含文字

敘述與圖形）與創新點描述。 

創新產品

與服務組 

以創新服務、新商業模式及新技

術加值，應用於數位行銷、休閒

娛樂、在地文創等領域，具產品/

服務雛形之商業發展可行性。 

▓ 含封面頁，不超過20頁為限。 

▓ 內含計畫摘要(60~100字)，簡要說明提案的重

點或內涵。 

▓ 提案說明：產品（服務）介紹、該產品（服

務）解決什麼問題、該產品（服務）主要的

使用對象、如何推廣讓更多人認識該產品（服

務）、未來執行商業模式。 
科技 

應用組 

具有核心技術，應用於如 IoT、

AI、AR/VR/MR、大數據、資通訊、

金融科技、生技醫療等領域，具

產品 /服務雛形之商業發展可行

性。 

作品一律以簡報格式製作(PowerPoint 或 Canva)，再轉為 PDF 後上傳。 

基於競賽之公平原則，請勿於封面及內文出現學校科系及指導老師名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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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評審項目 

1. 初審評分方式 

類型 組別 評審項目 

書面審查 

創新 

創意組 

1. 創新及新穎性(40%) 

2. 構想可實現性(40%) 

3. 市場需求性(10%) 

4. 社會貢獻性(10%) 

創新產品 

與服務組 

1. 市場可行性(40%) 

2. 創新性(30%) 

3. 發展性(30%) 科技應用組 

2. 決審評分方式 

類型 評審項目 

90 秒電梯簡報 

▓ 簡報製作、簡報對提案內容的表達能力、提案技巧及創意行銷

意涵的呈現。 

▓ 簡報技巧：口語表達流暢度、台風、服儀、時間控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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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競賽時程 

階段名稱 日期 注意事項 

活動報名及

收件截止日 

2026/4/26 

（星期日） 

23:59 截止 

進入報名網站後，先下載「附件-資料審查相關文件」進

行填寫，再依報名組別填寫線上報名表單，並繳交作品及

審查文件。 

（文件需簽名處請務必親筆簽名，電子簽名檔亦可） 

初審 2026/4/29-5/7 初審評審委員進行審查評分 

入圍決審 

公告 

2026/5/11 

（星期一） 
※下午 5 點前公告於致理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網頁 

繳交決賽 

檔案截止日 

2026/5/15 

（星期五） 
請於當日 23:59 前完成表單填寫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決賽暨 

頒獎典禮 

2026/5/22 

（星期五） 

※時間：中午 12:30-下午 18:00 

※地點：本校誠信館 1 樓 

※活動流程將公告於致理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網頁- 

最新消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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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獎勵方式 

項次 參賽身分 組別 獎勵內容 

1 高中職組 創新創意組 

金獎：新台幣 8,000 元、獎盃、獎狀 

銀獎：新台幣 6,000 元、獎盃、獎狀 

銅獎：新台幣 3,000 元、獎盃、獎狀 

水源資本獎：新台幣 2,000 元、獎盃、獎狀 

優等獎若干名：新台幣 1,000 元、獎狀 

2 大專校院組 
創新產品與 

服務組 

金獎：新台幣 10,000 元、獎盃、獎狀 

銀獎：新台幣 8,000 元、獎盃、獎狀 

銅獎：新台幣 6,000 元、獎盃、獎狀 

水源資本獎：新台幣 5,000 元、獎盃、獎狀 

優等獎若干名：新台幣 3,000 元、獎狀 

3 大專校院組 科技應用組 

金獎：新台幣 10,000 元、獎盃、獎狀 

銀獎：新台幣 8,000 元、獎盃、獎狀 

銅獎：新台幣 6,000 元、獎盃、獎狀 

水源資本獎：新台幣 5,000 元、獎盃、獎狀 

優等獎若干名：新台幣 3,000 元、獎狀 

★註 1：依臺灣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，得獎者如為外籍人士，於一課稅年度在台居住未滿

183 天者（非居住者），則該競賽所得將按給付額扣取 20%所得稅。滿 183 天者 

（居住者），則比照本國人（居住者）扣繳率標準，提供稅後獎金予參賽得獎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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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報名及作品繳交 

請至 https://reurl.cc/5bjVl7 進行線上報名及繳件  

(一)下載附件-資料審查相關文件(內含附件 1~4)，填寫完成後轉為 PDF 檔。 

資料審查檔名：團隊名稱-資料審查 

附件 1

附件 2 

團隊成員 

身份證明 

1.在校生：需繳交蓋有最近一學期之學期註冊章的學生

證正反面影本或檢附「在學證明」等資料 

2.畢業生：需繳交畢業五年內之畢業證書 

3.外籍人士：護照、居留簽證影本 

附件 3 
參賽團隊 

提案同意書 
所有團隊成員均須親簽，可接受電子簽名 

附件 4 
個人資料蒐集、處

理及利用同意書 
所有團隊成員均須親簽，可接受電子簽名 

(二)選擇報名組別→填寫 Google 表單→確認上傳資料是否正確→送出後收到副本即為報

名成功。 

    提案企劃書檔名：團隊名稱-提案企劃書 

六、決賽簡報規則 

(一) 發表人以競賽報名之小組成員為限。 

(二) 基於競賽之公平原則，參賽隊伍不得抽換或更改繳交之競賽相關資料。 

(三) 參賽隊伍須於規定之簡報場次時間前30分鐘完成報到（請攜帶學生證）。 

(四) 決賽檔案繳交方式： 

1.務必以簡報格式製作(PowerPoint或Canva)，再轉為PDF後上傳，於決賽檔案繳交截

止日前上傳至Google表單，檔名設定為「團隊名稱-決賽簡報」 

2.簡報形式不拘，自由發揮創意，報告時間於90秒內完成。 

七、 其他競賽注意事項 

(一)參賽隊伍設置隊長 1 名，隊長為團隊與主辦單位之聯繫窗口。指導老師、業師或顧問

最多以 2 人為原則。 

(二)同一參賽作品僅得報名一個組別。 

(三)參賽作品曾獲得全國性或跨校性創業競賽前三名，或已成立公司者，不得再參加本競

賽。若僅參加團隊成員所屬學校之校內競賽，不在此限。 

(四)凡入圍之作品，若有侵害他人之權利、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政府法令，經他人檢舉並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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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屬實者，主辦單位將取消作品參賽資格，並追繳其領得之獎金與獎狀，主辦單位不

負任何法律責任。  

(五)完成本競賽報名程序係指須填寫線上報名資料且參賽文件完整上傳。 

(六)凡參賽作品中有引用他人之著作或資料，請詳細說明或註明來源。  

(七)參賽作品中繳交之所有檔將不退回，請參賽者自行備份。  

(八)主辦單位得以利用參賽作品作為本校創意創新創業成果展示之用途。 

(九)基於研究及宣傳推廣之需要，原創者應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對入選作品之檔、圖面、

檔案進行重製、攝影、出版、著作、公開展示及發行於各類型媒體宣傳之權利，不得

異議，並應配合提供相關圖片與資料。 

(十)本競賽活動因故無法進行時，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暫停本活動。  

(十一)參與隊伍數不足時，主辦單位得延長相關截止日期。  

(十二)入圍決賽之隊伍參賽者須於決賽當日出示學生證明或畢業證書。 

(十三)為活動聯繫之目的，須蒐集相關人員的姓名、電話、學校單位(系所)、職稱、出生

日期、E-mail等個人資料(辨識類：C001辨識個人者)，以在本次活動期間及地區內進

行必要之聯繫。如欲更改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的查閱、補充、更正、

制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搜集、處理、利用及請求刪除等當事人權利，請洽主辦單位。 

(十四)主辦單位保有修改競賽辦法之權利。 

 


